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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财政局关于六届人大
四次会议第19号建议
答复意见的函

胡丽芸、李延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给予青狮潭水库保护一定资金的建议，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财政投入支持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
（一）桂林市本级财政补助资金投入情况。
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持续加大对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和资金支持，据统计，市本级财政共计补助8672.3万元。一是持续下达市本级青狮潭库区移民专项资金。为保障青狮潭库区移民就医和移民子女教育，加强库区移民就业培训工作，从2011年起，市本级每年预算安排青狮潭库区移民专项资金100万元，共计1200万元。二是持续下达市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原扶贫专项资金）。为扎实推进灵川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夯实脱贫地区经济发展及脱贫人口稳定增收基础，市本级按照监测户、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等因素切块下达资金，该资金项目审批权下放至县区，由县级统筹安排，据统计，从2013年-2022年市本级共下达灵川县7472.3万元，其中：2014-2017年共计安排2000万元（500万元/年），专项用于实施青狮潭水库库区移民项目。
（二）争取中央和自治区水库移民扶持基金情况。
为改善青狮潭水库移民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水库移民增收致富渠道，据统计，2021-2023年我市争取中央和自治区水库移民扶持基金10463.26万元，其中：2021年2410.42万元、2022年3497.42万元、2023年4555.42万元，用于发放移民补助，库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促进水库移民发展生产，壮大集体产业，增加移民收入等。
（三）持续做好漓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奖补。
自2020年自治区建立漓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以来，根据每年水质水量检测结果，共计下达灵川县生态保护补偿奖补资金0.16亿元，用于支持灵川县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生态环境能力建设、生态环境修复等工作。
（四）积极争取上级各类专项资金支持水源地治理与保护。
2020年以来，市财政统筹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基建、城市管网与污水处理、乡村振兴等各类补助资金4.32亿元，支持青狮潭水库库区周边污染畜禽养殖场拆除转产、青狮潭水库兰田河河道生态修复、青狮潭水库生态水保治理建设、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镇级污水管网完善等项目建设，为保护青狮潭饮用水水质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二、关于建立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方面
（一）关于桂林市第二水源工程水资源费征收分成事宜。
桂林市第二水源工程于2019年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23年底完工，项目建成后每日可为下游桂林市区提供约70万方饮用水，该项目取水工程的取水口所在地为灵川县，并由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取水许可证件及征收其水资源费。根据《关于水资源费收入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财非税〔2012〕33号）“一、明确水资源费分成比例……（二）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的水资源费……属于中央、市、县三级分成的，按照中央10%、市63%、县27%的比例征缴入库（三）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的水资源费，按照中央10%、县90%的比例征缴入库”和“四、工作要求……（二）认真开展日常水资源费收入核对工作。……各级财政部门与当地国库部门应按日、月、年对征收的水资源费缴库款项进行对账，比例不符的，应立即查明原因并及时更正，确保水资源费及时、足额分级次缴库”的规定，为加强和规范水资源费征收管理，确保水资源费收入及时足额分级次解缴入库，建议水资源费按照以上文件规定的比例进行征缴。
（二）关于青狮潭水库灌区农业水费划扣事宜。
根据《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青狮潭水库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协调会第二次会议纪要》（市政办阅〔2007〕42号）“四、关于收入核定……以后灌区农业水费每年都要进行核定，根据灌溉用水情况，每年由市政府给灌区受益县（区）下达水费考核指标，用了水就必须交纳水费，如完不成收费任务，由市财政局直接从受益县（区）财政收入中划扣”的精神，市财政每年依据农业水费收缴情况从受益县（区）财政中划扣欠收农业水费，其中：2022年灵川县水费谷考核指标为1332345.38公斤，按照2022年国家稻谷保护价2.4元/公斤计算，应收灵川县农业水费319.76万元。在市政府未就青狮潭灌区管理站的农业水费收入方式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市财政每年继续采用划扣方式收取农业水费。
（三）关于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事宜。
根据《桂林市统筹推进建立青狮潭水库生态补偿机制工作方案》文件，由市发改委牵头编制青狮潭水库生态补偿机制，其已多次召集部门开会研究。下一步，我局将积极配合市发改委，认真学习外省涉及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的先进做法，进一步拓宽生态补偿资金的筹措渠道，争取青狮潭水库生态补偿机制早日落地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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